
114學年度第 3次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5月 8日下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雲平樓 F8教室 

主席：吳學務長政憲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學生社團競技啦啦隊社教練資格疑義相關事宜，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本校於114年1月30日發現，某民眾陳先生對學生社團競技啦啦隊社

私下行教練職權，除上課外亦帶領學生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惟陳先

生非本校聘任之教練，且查陳先生因強制猥褻（罰鍰10000元）於

111年依教練管理辦法註銷所持有教練證照，且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

格之檢定（如附件）。 

二、嗣經本組於114年2月4日與社長面談，社長承諾未來陳先生將不再參

與校內社團社課練習及表演活動，並請社長向全體社員說明，因陳

先生被教育部註銷證照且終身不得任教，未來不會出現在社團活

動。 

三、再查該社團申請於本校4月11日辦理之校系博覽會活動表演，陳先生

竟出現在惠蓀堂前表演舞台對該社團執教，恐有影響本校學生權益

及校譽之虞。 

四、本案建議該社團與陳先生確實切割，未來各項校內外社團活動應由

本校聘任之合格教練進行執教，如爾後再有發現該社團由未經聘任

人士執教或參與活動，建請予以該社團停權或撤銷之處分。 

    決議：遵照相關法規及保護學生權益與安全，建議社團勿邀陳先生出現於

校內社團練習與活動，若出現請社團即通知課外組，另建議社團提

供應變方案予課外組存查。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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